贵州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

法学（专升本）（030101K）
劳动和社会保障法（13969）考试大纲

一、课程性质与课程目标

1.课程性质与特点

劳动与社会保障法学在我国法律体系中是一门独立的法律部门，在法学教学体系中是一个重要的学科，在法学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劳动法制不断完善，为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我国陆续颁布了劳动方面的一些新法律法规。劳动与社会保障法学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学科。
2.课程目标与基本要求

劳动与社会保障法内容广泛。学习劳动与社会保障法学应系统全面了解其内容，在此基础上，重点掌握各章的基本理论、基础知识；各项劳动法律制度的基本知识和重要法律法规。在全面系统学习的基础上，提高分析实际问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劳动与社会保障法学课程的设置是培养具有广泛知识结构法学人才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法制建设的需要。
3.与本专业其他课程关系

本课程与宪法学、民法学、行政法学、民事诉讼法学等课程密切相关。

二、课程内容与考核目标

绪   论
1.教学内容
了解、识记：劳动与社会保障法学研究对象、基本任务、基本理念、马克思主义原理和劳动与社会保障法等基础理论知识。
2.重、难点提示
   掌握劳动与社会保障法学基本任务、基本理念。
第一章 劳动法基础理论
1.教学内容
了解识记：劳动法概念、特点、调整对象及其特点、基本原则、适用范围、渊源体系；劳动法律关系的概念、特点、种类、主体、内容、客体、变更；了解外国劳动立法、我国劳动立法、国际劳动立法情况。
2.重、难点提示
掌握劳动关系性质及认定、基本原则内容、渊源体系构成；劳动法律关系主体及其资格、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的权利义务、国际劳动立法的一般性问题。
第二章 就业促进法律制度

1.教学内容
了解、识记：劳动就业的概念、特征、形式；就业政策与目标、促进就业的国家职责内容；就业歧视类型及法律治理；就业服务和管理内容。

2.重、难点提示
掌握：劳动就业概念、特征；促进就业的国家责任、就业歧视类型。

                   第三章  劳动合同法律制度 
1.教学内容
了解、识记：劳动合同概念、特点、分类；劳动规章制度概念、特点、制定、生效、效力；劳动合同的条款、欠缺法定必备条款的合同效力、约定条款适用的基本规则、不得约定的条款内容、劳动合同的生效条件及其效力；劳动合同的履行及其原则、中止及其原因、变更和承继；劳动合同解除和终止、经济补偿；劳务派遣制度内容和非全日制用工特点。
2.重、难点提示

掌握并运用：劳动合同分类、劳动规章制度的效力及与劳动合同效力的关系；劳动合同的法定条款、约定条款适用的基本规则、劳动合同解除的各种类型和终止情形、经济补偿事由及补偿标准；劳务派遣关系三方权利义务。

第四章 集体劳动关系法律制度

1.教学内容
了解、识记：集体劳动关系的概念和特点、三方协商机制；工会的概念、特点、体系；工会及会员的权利；集体协商原则、程序，集体合同概念和特点、集体合同与劳动合同的关系、集体合同的效力及对人的适用范围；我国职工民主参与的概念及方式。

2.重、难点提示

掌握：三方协商机制；工会特点及其权利内容；集体协商的原则和程序、集体合同与劳动合同的关系。

第五章 劳动基准法律制度

   1.教学内容 
   了解、识记：劳动基准制度概念、特点、功能；工时制度的概念、工作时间意义、标准工时制、非标准工时制、延长工作时间限制、休息时间制度内容及用人单位违反制度的责任；工资概念、构成，最低工资概念、特点、确定和计算；工资支付保障及用人单位违反制度的责任；职业安全制度概念、内容，职业健康制度内容，未成年工和女职工特殊劳动保护内容。
 2.重、难点提示
     掌握并运用：工作时间意义、标准工时、非标准工时、延长工作时间限制；工资的构成，最低工资概念、确定和计算，欠薪保障措施；未成年工和女职工特殊劳动保护内容。
                第六章  劳动监察与劳动争议处理法律制度
1.教学内容
了解、识记：劳动监察的概念和特征、劳动监察的职责和监察事项、劳动监察权及形式；劳动争议概念、受案范围、处理原则；劳动争议调解内容，劳动争议仲裁机构、管辖、程序、效力；提起劳动争议诉讼条件、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的劳动争议仲裁案件、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的劳动争议案件、劳动争议案件的举证责任分担、集体合同争议的处理。
2.重、难点提示
掌握并运用：劳动监察概念、特点、检察事项；劳动争议受案范围、劳动争议企业调解，劳动争议仲裁程序、效力，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的劳动争议案件、劳动争议案件的举证责任分担。
第七章  社会保障法基础理论
1.教学内容

了解、识记：社会保障的概念、特点、功能、性质、国家责任、基本原则、体系；社会保障法律关系主体、社会保险法律关系内容、我国社会保障法历史发展。
2.重、难点提示
掌握社会保障的概念、特点、功能、基本原则、体系，社会保险法律关系内容。

第八章  养老保险

1.教学内容

了解、识记：养老保险的概念和特征、我国养老保险的基本构成；职工养老保险、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养老保险、居民养老保险的范围、缴费、待遇及支付，养老保险关系转接。
2.重、难点提示
掌握：养老保险的概念和特征、我国养老保险的基本构成、缴费，职业年金。
第九章  医疗保险和生育保险
1.教学内容
了解、识记：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覆盖范围、缴费、待遇、医疗费支付、关系转移接续等；生育保险概念、覆盖范围、缴费、待遇内容。
2.重、难点提示
掌握：医疗保险缴费、待遇、医疗费支付；生育保险缴费、待遇内容。

第十章  工伤保险 
1.教学内容
了解、识记：工伤保险的概念、特点、基本原则；工伤认定与劳动能力鉴定具体内容；工伤保险待遇内容。
2.重、难点提示
掌握并运用：工伤保险基本原则，工伤的认定标准及劳动能力鉴定，因工致残的待遇、因工死亡待遇内容。
第十一章  失业保险
1.教学内容
了解、识记：失业保险概念、特点、覆盖范围、缴费；失业保险待遇的支付条件，失业保险待遇的标准和内容，失业保险待遇的支付的期限和终止。
2.重、难点提示
掌握并运用：失业保险待遇的支付条件，失业保险待遇的标准和内容，失业保险待遇的支付的期限和终止时间。

社会保险基金

1.教学内容
了解、识记：社会保险基金概念、种类、筹集方式、筹资来源；社会保险基金投资运营模式、规则；社会保险基金监管。

 2.重、难点提示

掌握并运用：社会保险基金概念、种类、筹集方式、筹资来源，投资运营规则。
第十三章 社会救助
1.教学内容
了解、识记：社会救助的概念和特征，社会救助对象、标准、程序；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员供养、专项救助、司法救助内容。

2.重、难点提示

掌握：社会救助的概念和特征，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内容。
第十四章 社会福利和社会优抚 
1.教学内容
了解、识记：社会福利特点、专项公共福利、特殊群体福利内容；职业福利内容；社会优抚概念、特征，社会优待、抚恤内容、安置保障内容
2.重、难点提示
掌握：社会福利特点、职业福利、安置保障内容。
三、有关说明与实施意见

1.对有关能力层次要求诸术语的解释

本大纲对于整本教材作了梳理，同时也是考核需要落实的要点。

（1）了解、识记，就是能够了解其内容，并在此基础上记忆。

（2）掌握的要求，就是能够解释、把握、概括、理解和归纳。

（3）运用的要求，就是能够运用了解、掌握的知识解决实际案例问题。

2.关于教材

指定教材：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 《劳动和社会保障法学》（第二版），《劳动与社会保障法学》编写组，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年版。
3.学习方法指导

（1）认真阅读本大纲，明确考核内容范围和考核目标。

（2）了解题型，做到有针对性地学习。

4.关于考试命题的若干规定

（1）本课程的考试命题，以本大纲为据，试卷的内容和材料均取自《劳动和社会保障法学》（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年版

（2）本大纲已经规定了试卷试题的考核目标和能力层次。

（3）试卷的内容和能力层次以及难易度，已经按照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指导委员会办公室编写的《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命题工作手册》之规定，即2﹕3﹕3﹕2（容易——较容易——较难——难）的原则命题。

（4）本课程试卷题型是：单项选择题、多项选择题、名词解释题、简答题、论述题和案例分析题。

（5）考试时间：150分钟。题量是以中等水平考生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为度。
【附录】

题型举例

一、单项选择题：：本大题共  小题，每小题  分，共  分。在每小题列出的备选项 中只有一项是最符合题目要求的，请将其选出。
1．劳动者不能胜任工作，经过培训或者调整工作岗位，仍不能胜任工作的，用人单位可以依法
A．解除合同
B．终止合同
C．变更合同
D．续订合同

二、多项选择题：本大题共  小题，每小题  分，共  分。在每小题列出的备选项中至少有两项是符合题目要求的，请将其选出，错选、多选或少选均无分。

1．国际劳工组织的组织机构主要有

A. 国际劳工大会                  B. 国际劳工组织理事会

C. 国际劳工局                    D. 国际劳动法协会
三、名词解释题：本大题共  小题，每小题  分，共  分。
1．残疾人
四、简答题：本大题共  小题，每小题  分，共  分。

1．简述社会保险的特点。
五、论述题：本大题共  小题，每小题  分，共  分。

1.论述政府对劳动力市场宏观调控的主要措施。

六、案例分析题：本大题共 小题，每小题  分，共  分。

1．柳某于2007年3月入职A公司工作，直至2010年12月31日双方劳动合同到期终止。2011年3月11日，柳某就其与A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向某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要求A公司支付其2009年度年终奖金。2012年2月23日，柳某又以要求A公司向其支付2010年度加班费为由再次向某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申请。

问：若柳某不服该仲裁结果，欲寻求司法救济，应当满足哪些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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